附件3

三明市无线电管理局EM550监测接收机维修服务采购项目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三明市无线电管理局永安永利大厦站的EM550监测接收机存在故障情况，现拟对该故障设备进行维修，使其恢复正常工作状态，供应商应承担该设备的故障维修、第三方检测、安装调试、售后保修、运输包装等工作。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1、总体要求
对出现故障的技术设备进行检查和维修，使其能恢复至正常工作状态。
2、详细服务内容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原厂家
	服务内容
	数量

	1
	EM550监测接收机
	1台
	R&S
	故障模块维修
	1项

	
	
	
	
	设备整机功能性测试
	1项

	
	
	
	
	检测报告
	1项


3、项目完成期及维修地点
（1）交接地点：由采购人指定，成交供应商需按要求送至指定地点；
（2）交接方式：现场交接；
（3）项目完成期：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60日内完成设备的维修、调试和检测，并提交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设备后应对设备品牌型号进行点验确认，确认无误后供应商应完成设备现场安装自检，安装自检完成后，设备转入7天的试运行期，试运行期结束且设备未出现问题后，供应商可向采购人申请验收。
（4）维修要求：货物维修标准应满足国家有关要求标准，维修完成后应对EM550监测接收机进行主要功能性测试，并出具带有中国计量认证（CMA）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标记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5）运输方式：相关货物包装必须满足实际运输要求，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运输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4、验收条件
（1）验收依据：采购文件、成交供应商报价文件、故障设备维修后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均为验收依据，成交供应商维修后的设备需同时满足上述所有标准的要求。
（2）维修调试检测后设备点验：维修调试检测后的设备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双方对照详细维修内容及技术要求等标准对设备进行点验确认。
（3）现场安装自检试运行后验收：点验确认后，成交供应商需对设备进行现场安装并对其整体性能和功能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设备转入为期7天的试运行。试运行结束后，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自检记录、试运行记录和第三方检测报告，并提出验收申请。经采购人同意后，双方共同进行设备的验收。
5、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提供至少1年的维保期服务，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维保服务期内，须按合同条款提供服务。
（2）成交供应商在维保服务期内须提供上门维修服务，设备运行发生相同故障时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需在6小时内响应，18小时内到达现场，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再次出现故障的元件、零部件或模块（包括返厂维修），对造成的损失按合同规定赔偿及承担违约责任。
(3)维保服务器满前1个月内成交供应商应负责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如发现故障部位出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三、设备维修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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